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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文件

国资厅发产权〔2013〕78号

关于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为加强中央企业资产转让管理，提高企业资产转让公开透明度，建设“阳光央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就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央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一定金额以上的资产对外转让，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依法设立的企业

国有产权交易机构（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涉及企业内部或特定行业的资产转让，确需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

之间协议转让的，由中央企业负责审核批准。

　　二、中央企业要建立并完善企业生产设备、房产、在建工程以及土地使用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各类资产转让的管理制

度，明确资产转让管理的职责部门、管理权限、决策程序、工作流程，对其中应当进场交易的资产种类、金额标准作出具体

规定，并将相关制度报送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三、资产转让进场交易应当遵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资产转让的特点进行操作。

　　（一）资产转让按照有关规定需进行资产评估的，应当进行评估并履行相应的核准、备案手续，首次挂牌价格不得低于

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二）转让方可以根据转让标的情况合理确定转让信息公告期限。挂牌价格高于100万元的资产转让项目，信息公告期

应当不少于10个工作日;挂牌价格高于1000万元的资产转让项目，信息公告期应当不少于20个工作日。

　　（三）经公开征集产生2个及以上意向受让方的，应当采用竞价方式进行交易。经公开征集没有产生意向受让方的，转

让方可以根据标的情况确定新的挂牌价格并重新公告，如拟确定新的挂牌价格低于资产评估结果的90%，应当获得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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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行为批准机构书面同意。

　　（四）除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有明确要求的，资产转让不得对受让方的资格条件作出限制。

　　（五）资产转让成交后原则上应当一次性支付全部交易价款。

　　四、产权交易机构所在省、区、市建立了资产转让进场交易制度，且资产交易信息接入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产权交易

信息监测系统的，可以从事中央企业资产交易业务。

　　五、产权交易机构要按照统一信息披露、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交易系统、统一过程监测的原则和本通知要求，梳理资产

转让业务规则和工作流程，集成交易系统和竞价系统，规范开展企业资产转让相关业务。

　　六、各地国资监管机构可参照本通知制定本地区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管理制度，切实做好监管企业的资产转让管理工

作。

                                                                                                        国资委办公厅

                                                                                                       201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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